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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促执行

执行法官调解破冰

反目兄弟重拾亲情

广告

□ 本 报 记 者 尹 彤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江良局 屈庆东 窦红

天气越来越热，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小
麦收获的季节。每到那个时候，一些大路、
小路会被晾晒的小麦霸占，于是车底插满秸
秆的汽车、被压过散落满地的粮食成了一
景。路边晾晒粮食有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最
近鱼台法院执结了一起案件，起因就是路边
晾晒的豆子。

事情发生在2014年10月份的一个夜晚。鱼
台县张黄镇王庄村村民王某骑着摩托车载朋
友回家，行驶到清河镇蔡王村村南柳编厂门
前时，一个刹车后连人带车摔倒在路旁，王
某当场就昏了过去，醒来后已经在医院了。
原来，当时路边有人在翻晒豆秸，因为天黑
王某没看到，结果滑倒摔伤，诊断为重型颅
脑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原发性脑干损伤
等，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花了6万多元。

出院后，王某将当时晒豆秸的夫妻俩王
某某和路某某告上法庭，并经司法鉴定遗留
左上肢不全瘫评定为七级伤残，遗留左眼上
睑重度下垂、瞳孔散大、视力损害（盲目3
级）评定为九级伤残。王某要求被告赔偿其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费用156846元。

2015年7月，鱼台法院就该案件进行了公
开审理。法院认为，公安机关认定原告王某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王某某、路某某负
次要责任，该事故认定并无不当，法院认
可。被告王某某夫妻二人是在道路上从事其
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活动人，对事故
的发生存在过错。二被告应根据其在交通事
故中的过错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三日内向原
告王某赔偿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
47054元。

案件虽然判了，但被告王某某夫妻不服
气，也无法接受，并提起了上诉。同年11月
27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后作出了
维持原判的裁决。夫妻二人拒不执行，2016
年3月7日，申请人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鱼台法院执行局立案后，执行一庭庭长
董拓基带领执行团队开始对被执行人王某
某、路某某做工作。但两名被告人拒不执行
判决，且未如实申报全部财产。鉴于此，同
年6月16日、7月1日，法院对王某某连续采取
了两次拘留15日的强制措施，但顽固的被告
人仍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法律义务。而且，
法院在2017年6月8日已经续行查封路某某所有
的小型轿车，路某某、王某某却在查封期间
擅自将小轿车抵债给他人，致使法院无法对

该车进行处置，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于是，鱼台法院执行局在2017年10月
30日将案件线索移送鱼台县公安局，济南铁
路公安处济宁站派出所在同年11月22日将被
告人王某某抓获，11月24日被告人路某某到
鱼台县公安局投案，并将执行款47054元交到
鱼台县公安局。2018年1月31日，申请执行人
王某对执行款的利息、迟延履行金及垫付案
件受理费等款项自愿放弃，并对二被告人表
示谅解。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路某某在
人民法院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生效后，不但
不主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且擅自
处置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造成人民法院裁
判不能执行的后果，侵犯人民法院裁判的权

威，其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的行为，情节
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该案
件审判长张永华表示，但被告人王某某到案
后如实供述罪行，被告人路某某主动投案并
如实供述罪行，且得到了申请人的谅解，可
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决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
刑十个月，缓刑一年；被告人路某某拘役六
个月，缓刑十个月。

只是晒了个豆子，结果赔了4万多，还被
判了刑，从被告人的角度看，自己是“倒霉”，
可究其根源，却是对法律法规的漠视。

鱼台法院执行局局长许新华告诉记者，
其一在路边晒东西本违反了相关法律。据了
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六条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

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
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
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
公路畅通的活动。”第七十七条规定，“违
反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成公路路面损
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违反本
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夫妻二人
的行为确实是不恰当的，且法院已经根据案
件情况进行了责任划分。其二，法院一审二
审都已做出了相关裁决，但夫妻二人拒不执
行，不仅对执行法官的多次劝说无动于衷，
更无视法院的查封行为，无视法律的行为只
能是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

晒豆引发赔偿纠纷 拒不执行被判刑

图①：执行人员商量案情。
图②：鱼台执行局执行团队赶赴被执行人家中。
图③：申请人领取执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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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尹彤 通讯员 付伟 熊媛媛 报道
本报鱼台讯 日前，鱼台法院执行人员赶赴安徽

滁州将被执行人蒋某某拘传回鱼台，并最终促成了申
请人和被执行人的和解，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据了解，被执行人蒋某某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被鱼台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偿还申请人李某债务
230000元及利息。蒋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济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
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鱼台法院执行法官多次找到被执行人蒋某某，要求
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蒋某某以种种理由拒
不履行义务，后来干脆藏匿起来，导致法院执行法
官无法找到他。

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接到申请人举报，被执
行人蒋某某逃到安徽滁州老家藏匿，鱼台法院立即组
织6名执行干警当天驱车赶赴安徽滁州，将被执行人
蒋某某拘传回鱼台，回到鱼台时已到凌晨。蒋某某仍
抗拒履行，鱼台法院作出对蒋某某拘留十五日的决
定。拘留期间，执行法官多次来到拘留所耐心劝说，
蒋某某感到继续赖下去已经不现实，在执行法官采取
强有力的执行措施下，蒋某某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
解，当天给付了申请人30000元现金，并就余款作了
分期履行计划，案件执行取得良好效果。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颜晓华 尹彦武 报道
本报泗水讯 近日，泗水法院顺利执结一起排除

妨害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今年1月2日，泗水法院执行实施第一团队受理了

一起排除妨害执行案件后，执行法官通过查看案卷发
现由于申请执行人冯某甲长期不在家，其宅基地被其
胞弟冯某乙占用并建起了猪圈、厕所、洗澡间等设
施，双方酿成纠纷并引发诉讼，县法院判决冯某乙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将宅基地返还冯某甲。

执行法官了解基本案情后，立即向被执行人送达
了执行通知书，并实地查看了需要执行的排除妨害标
的物，认为如果机械执法，拆除涉案标的物，既造成
了资源浪费，兄弟二人也可能因此长期不睦。执行法
官通过走访其周围邻居，发现其兄弟二人矛盾由来已
久，为妥善执结此案，执行法官制定了灵活的执行方
案，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分别传唤到村委会办公
室，并邀请村委干部到场见证，从兄弟感情、生活民
俗、居住环境等方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积极劝
导，各个击破。经过执行法官一下午的耐心释明和说
服教育，兄弟俩终于打开心结，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被执行人冯某乙自愿将涉案标的物赠送给申请执行人
冯某甲，案件执结。兄弟二人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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